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bookmark: _Hlk129768292]川政行复决〔2023〕1号

申请人：周口三联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周口市川汇区交通路与大庆路交叉口西国贸大厦A-1920
法定代表人：楚XX，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XX，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周口市川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王X　局长
委托代理人：郭X　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位XX，女，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身份证号412702XXXXXXXX056X，住周口市川汇区XXXX
申请人周口三联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周口市川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川人社工伤认字〔2022〕3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3年1月30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川人社工伤认字〔2022〕3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bookmark: _Hlk129847261]申请人称：2022年6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位XX一个人突然带伤走到售楼部，说是去了工地，被砸伤的，见此情况，出于人情我司立刻安排人员送往医院，因其无法支付医疗费用，公司先垫付医药费，具体受伤地点，未知。且去项目施工工地，我司有严格的外出去向登记，其员工（位XX）在申请人这里就职置业顾问职位，即为销售，如需到工地看房，必须在前台登记后方可外出，否则视为工作时间私自外出办理私事，但2022年6月16日上午，前台并没有位XX的外出登记记录，便视为私自外出，视为办理私事，其次施工现场进出管理不仅有登记制度，带客户看房也有规定的看房通道保障人身安全，经查询当日工地进出登记记录，并未有其进出记录，申请人单位其他人员亦未有人知情。处理私事造成的伤势申请人不予认可，还请复议机关核查事实重新认定。综上所述川人社工伤认字〔2022〕3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事实不清楚应当予以撤销，请求复议机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重新作出认定，支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
[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称：一、案件基本情况。2022年6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在上班过程中带客户看房时，被高空坠物砸伤头部及脚部，使脚趾骨折，后由同事王XX（前台）、杨X（置业顾问）二人搀扶，王XX（主管）开车送位XX到大庆路惠民骨科医院入院就诊。周口惠民中医骨伤医院诊断证明书示：1.右足开放性骨折；2.头部外伤。二、答复人作出的工伤认定行政行为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2022年9月14日，位XX提出个人工伤认定申请；2022年10月9日，下达周口市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川人社工伤受字〔2022〕31号）；2022年10月9日，向周口三联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下达河南省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川人社工伤调字〔2022〕3号），该公司并未提供任何有异议的相关证据；2022年11月24日作出《周口市认定工伤决定书》川人社工伤认字〔2022〕30号。《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答复人作出的工伤认定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工作时间方面：位XX在2022年6月16日早上8：02打卡上班（有打卡记录），8：30在公司开晨会（销售经理陈XX可证明），上午10点左右位XX受伤（和看房客户一起），11：12入院治疗（有住院病历）。综上所述，位XX受伤时间符合工作时间要求。2.工作场所方面：景园盛世华都工地（售楼部东侧旁）。位XX的职务是置业顾问，需要带客户看房。故，位XX受伤地点符合工作场所要求。3.	工作原因方面：位XX带客户看房时，被高空坠物砸伤，是为了工作而开展的，符合工作原因要求。四、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没有依据。2022年6月16日18：00，前台王XX还在微信联系位XX带客户看房并非个人原因，且该客户在2022年5月份就已经找过位XX，并有看房意向。故，单位所复议内容位XX私自外出并不符合客观事实。综上所述川人社工伤认字〔2022〕30号事实清楚，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请求依法维持答复人作出的《周口市认定工伤决定书》川人社工伤认字〔2022〕30号。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位XX为申请人周口三联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工作岗位为置业顾问，主要工作职责为房屋销售，工作地点为川汇区大庆路与庆丰街交叉口景园盛世华都售楼部。2022年6月16日上午，第三人位XX接公司前台的通知，陪同客户出售楼部，前往景园盛世华都工地看房；上午10时19分，公司前台接到位XX电话，要求打开售楼部与景园盛世华都工地之间的内部门，位XX被客户搀扶进入，脚部伤势被多人所见，后被同事王XX等人送入周口惠民中医骨伤医院治疗。2022年7月3日，位XX出院。2022年9月14日，第三人位XX向被申请人川汇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2022年10月9日，被申请人受理了位XX的工伤认定申请；2022年10月9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川人社工伤调字〔2022〕3号），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证据；2022年11月24日，被申请人作出川人社工伤认字〔2022〕3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位XX所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工伤认定申请书1份；2.考勤记录3页；3.微信聊天记录4页；4.录音光盘1张；5.第三人位XX与申请人周口三联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一份；6.周口惠民中医骨伤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及住院病例各一份；7.《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川人社工伤受字〔2022〕31号）一份；8.《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川人社工伤调字〔2022〕3号）一份；9.工伤认定询问调查笔录三份；10.被申请人作出的川人社工伤认字〔2022〕3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各一份；11.《施工现场看房安全协议》一份；12.《外出登记表》10页；13.复议机关调查询问笔录一份。
本机关认为：川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川汇区人民政府所属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对所在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进行认定的职权。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三人位XX所受伤害是否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第一，关于工作场所的问题。本案中，从申请人提交的《施工现场看房安全协议》、《外出登记表》等证据，可以认定景园盛世华都施工现场属于第三人位XX的工作场所范围。第三人位XX接前台通知，陪同客户前往景园盛世华都工地看房，此后公司前台接到第三人位XX电话，并打开售楼部与景园盛世华都工地之间的内部门，第三人位XX被客户搀扶进入，脚部伤势被多人所见。基于以上事实，从时间线及行动轨迹推断，可以认定第三人位XX受到伤害地点为景园盛世华都工地。第二，关于工作时间的问题。申请人向复议机关提交了《外出登记表》，用于证明第三人位XX未履行登记手续，属于因私外出。经本机关核实，该外出登记表所记录信息为公司前台录入，并非公司销售人员本人登记；且该登记表所载明的不同人员的登记信息，笔迹显著类似。因此，不能仅以该登记表未记载位XX的外出信息就认定其因私外出。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交的考勤记录显示，2022年6月16日是位XX的工作日，位XX当日于8时02分开始上班，于10时许受到伤害，应当认定位XX受到伤害的时间在工作时间内。因此，第三人位XX受伤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川人社工伤认字〔2022〕3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川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川人社工伤认字〔2022〕3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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